
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18/I/2017 號  

 

2016 年 12 月 16 日  

葵青區地區管理委員會  

第 180 次會議主要討論事項簡報  

 

葵青區的鼠患及誘蚊產卵器指數  

 

 食環署報告下列地區的誘蚊產卵器指數如下 -  

 

 

地區  誘蚊產卵器指數  

2016 年 10 月  2016 年 11 月  

葵涌  0 0 

荔景  0 0 

青衣北  1.9 0 

青衣南  5.7 1.8 

 

 

九華徑違法燒烤場  

2.  民政處表示目前仍未取得超過半數人士支持，會再考慮其他處理方

案。食環署 2015 年 11 月至今共執行了 50 次的檢控行動。  

 

卡板阻街問題  

3.  民政處於 2016 年 11 月 11 日，與各政府部門的代表開會，討論如何

解決葵德街一帶的卡板阻街問題。因地理位置和面積的限制，暫時未能

進一步於該處實施的其他道路使用管制措施。食環署和警務處已加強日

常的巡查，分別對非法擺放卡板和違例泊車進行檢控。此外，民政處自

11 月的會議後，合共安排了 4 次的聯合行動。  

 

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 

4.  民政處表示評審委員會已於本年 8 月建揀選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(協

會 )為伙伴機構，與民政處一起推行以「在社區為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激增

作準備｣為主題的行動計劃，預計 2017 年 3 至 4 月可陸續展開服務。民政

處現時正籌辦不同的推廣活動，加強葵青區居民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，

包括《愛腦˙護葵青–認知障礙症關懷週》，其中於 12 月 17 日舉行的「健

樂社區･科技為民同樂日｣，以嘉年華會、講座、分享會、訓練班等形式

介紹長者認識能協助他們應用於日常生活的科技，以及教導認知障礙症

患者家人如何透過科技協助患者等。  

 

5.  民政處會於 2017 年 1 月 12 日向區議會簡介此計劃未來一年的服務計

劃和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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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及處理屋邨大型廢物  

6.  食環署向承辦商發出警告信及失責通知書，其後發現屋邨內堆積傢俬

廢物的情況已大有改善。因應歲晚將至，該署及承辦商均會加派車輛收

集廢物。  

 

違規懸掛直幡及橫額  

7.  會上同意下次會議可刪除此議題。  

 

店舖阻街情況  

8.  食環署匯報自《定額罰款 (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)條例》生效至今，與

警務處及葵青民政處合共進行了 25 次的聯合行動，發出 72 張定額罰款通

知書。現時葵芳圍及石蔭路等地的店舖阻街情況已大有改善。  

 

鼠患投訴  

9.  食環署表示已於 2016 年 10 月份去信領展，促請其改善長發街市及青

衣美食城的鼠患問題，並於 11 月份在長安邨舉行滅鼠講座，及向各屋邨

發出勸諭信，促請他們加強防控鼠患工作。  

 

担杆山路違例泊車事宜  

10.  警務處表示於 2016 年 10 月及 11 月份在担杆山路一帶發出 599 張違例

泊車告票，現時該帶的違例泊車情況已有改善。委員表示大型拖車於晚

上非法停泊於担杆山路一帶的情況仍然嚴重，尤其是長發停車場至迴旋

處一段。而青衣東北公園附近晚上亦遍佈違例停泊的車輛，居民需在車

與車之間的縫隙穿插後橫過馬路，險象環生。  

 

11.  警務處回應表示警方會加強在上述地點巡邏和執法。  

 

青衣工業中心一帶塞車事宜  

12.  警務處表示已於 2016 年 10 月及 11 月於上述地點發出 40 多張違例泊

車告票，並加派了交通督導員巡查。此外，又與食環署進行了聯合行動，

確保該處一帶卡板阻街問題得到改善。  

 

13.  運輸署表示已調校上述地點的交通燈訊號轉換時間，並於長龍街和長

達路設置黃色方格。該署並在長達路減少兩個私家車泊位，確保上址一

帶的交通暢順。  

 

區內違例泊車事宜及小輪車場  

14.  會上同意刪除議題。  

 

更換公屋鐵閘及輪侯智障宿位事宜  

15.  會上同意刪除議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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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九巴第 249X 號及 49X 號巴士路線計劃  

16.  有委員反映為何仍未落實九巴第 249X 號線和 49X 號線在 2016-17 年

度巴士路線計劃中的安排。運輸署回應，九巴曾於今年 9 月向運輸署提

交從 49X 號調配資源為 249X 號提升為全日服務的細節安排，運輸署審視

九巴的方案後，於今年 10 月初要求九巴作出適當調整，確保兩條路線均

提供合理的服務水平，惟至今九巴仍未修改方案及向運輸署提交正式申

請。  

 

青荃橋行人路踏單車和吸煙事宜  

17.  有委員反映，青荃橋行人路一帶有許多居民踏單車和吸煙，對附近居

民造成滋擾，建議有關部門於該處豎立告示牌提醒市民。警務處表示於

行人路上踏單車屬違法，警方會派人巡視該處。主席 亦請運輸署跟進在

該處豎立告示牌事宜。  

 

 

葵青民政事務處  

2017 年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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